紙筆測驗命題原則

一、試題指導語：
    一份測驗的指導語應該包括型指導語。
      ＊整體指導語

       例如：(1)試卷共幾張幾面？是否繳回？

          (2)答案寫在哪裡？

        (3)試卷包括幾大題？

      (4)配分、總分為何？

         (5)如何作答？是否倒扣？

        (6)以何種筆、何種顏色作答？

      (7)試卷、答案紙是否可打草稿？

         (8)其他。

  ＊各試題類型：
    例如：一、選擇題：共44題，第1-14題，每題1分；

              第15-30題，每題2分：

              第31-44題，每題3分；共88分。

二、一般命題原則：
· 試題分佈依據雙向細目表，題目內容依據有代表性。
· 避免使用曖昧不明和易使人混淆的言詞或語句架構。

· 敘述扼要、直接切入重點。

· 使用字彙適合受試者。

· 試題答案必須是公認的正確答案，避免爭議性。

· 表達清楚，讓學生易於了解其任務或工作。

· 每個試題概念必須獨立存在，內容不宜相互重疊。

· 不要提供正確答案的線索。

三、選擇題編製原則：
· 每個試題題幹不應中斷。
· 試題應測量重要的學習結果。

· 試題題意應完整、清晰界定問題。

· 試題題幹應僅提出一個明確概念。

· 以簡短、清晰用詞陳述試題題幹。

· 儘可能以正面、肯定字詞來敘述試題題幹。

· 題幹避免使用否定句，若需採用宜強調否定字詞。

· 所有選項語法應力求一致。

· 盡可能將各選項共同字詞放在題幹中。
· 標準答案必須是正確或最佳的答案。

· 避免提供選擇正確答案或刪除不正確答案之線索。

· 提高誘答似真性與吸引力。

· 選項長度接近以減少解題線索。

· 謹慎使用「以上皆是」或「以上皆非」。

· 正確答案宜隨機排列，出現次數儘量相同。

· 以改變試題題幹或選項來調整難度。

· 測驗中每個試題需彼此獨立。
· 謹慎使用多重選擇題型。

· 若其他試題類型更適合時，不要用選擇題。

四、是非題編製原則：
· 每題僅包括一個重要概念，避免出現兩個以上概念。
· 敘述力求簡潔、明確，避免使用複雜的句型結構。

· 儘量少用否定敘述，尤其要避免雙重否定敘述。

· 答案應避免引起爭議。

· 試題敘述避免含混不確定的文字、數量語詞。

· 試題文句需重新組織，避免直接抄錄課本的文句。

· 意見敘述必須指出來源或根據。

· 避免使用含有暗示作答的線索。

· 兩種答案的題數應有適當比例，且採隨機方式排列。

五、配合題編製原則：
· 每道配合題中各個題幹或選項必須具同質性。
· 選項數目應多於題幹，且指出選項被選次數。

· 題幹與選項應盡量簡短。

· 選項宜依邏輯順序排列。

· 作答指導語必須明確規定和說明。

· 題幹與選項序號不應相同。

· 配合題一個完整試題應印在同一頁。

· 配對題目以不超過十項為原則。

· 編擬後檢核試題提高品質。

六、填充題編製原則：
· 試題答案應簡潔、具體、明確。
· 填充式答案以一個為原則，空格不可太多。

· 問題不應直接抄自教科書或參考書。

· 編寫試題「直接問句」較「不完全敘述句」優先。

· 答案必須問題是重要概念，而非零碎知識。

· 答案空格應一致，且盡量將空格留在句子末端。

· 答案若是數字應指出要求之精確程度和單位名稱。

· 編擬後檢核試題提高品質。 

七、簡答題命題要點：
· 每一個是題僅涉及一個主要的因素或觀念，避免性質廣泛的問題，入已列舉、批評為句首的問題。
· 不要出根據背頌課文即可回答的問題。

各題的範圍大致相等，不要有的太大、有的太小，難以給分。
摘錄自【嘉義縣97學年度「社會學習領域國小組優良試題」徵選計畫】

